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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 

114年度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期末查核暨 

第二次審查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4年 12月 18日(星期四)下午 14時 00分 

貳、 地點：本署三樓第二會議室 

參、 主席：張主任檢察官富鈞 

肆、 工作報告： 

一、本（114）年度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商補助款期末查核業已辦理完畢，

本次採書面查核方式，由查核小組人員針對執行成果及經費支出情形進

行查核，包含受補助之地方自治團體及公益團體，共計查核 4機構。(縣

府部分由本署會計室進行查核)。 

二、114 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補助款核定經費地方政府核定補助 192,000 元、

結報金額 192,000 元，執行率為 100％。雲林縣內公益團體核定經費

4,318,000元(扣除未分配數 1,012,289)，結報金額 3,213,261元，執

行率為 97.2%。 

 更保 犯保 榮觀 縣府 

核定金額 1,089,000 992,000 1,224,711 192,000 

結報金額 1,044,402 954,209 1,214,650 192,000 

執行率 95.90% 96.19% 99.18% 100% 

三、另，經上級機關通知，115 年度暫不補助地方自治團體經費(社區生活

營)，請縣府自行規劃財源。本署將持續與轄內國中小校合作，擬透過

到校法治教育宣導網路詐騙、新興毒品、兒少性剝削、性影像等主題，

提升兒少自我保護意識，降低被害或觸法之風險。 

伍、 提案討論： 

提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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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審查 114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補助款支用期末查核結果 

說明： 

(一) 請審查委員參閱期末查核初審報告、查核委員查核紀錄表，審查

114年度 4家接受補助之地方自治團體及公益團體是否准予通過，

請審查。 

(二) 查核機構如下： 

1、114年司法保護年度計畫，申請單位：雲林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審查結果：通過。 

2、114 年度犯罪被害人保護計畫，申請單位：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

保護協會臺灣雲林分會。 

審查結果：通過。 

3、114 年更生保護年度計畫，申請單位：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

雲林分會。 

   審查結果：通過。 

4、114 年度雲林縣國民中小學社區生活營計畫，申請單位：雲林縣

政府教育處。 

   審查結果：通過。 

張主任檢察官富鈞結論： 

本次查核委員們針對 114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補助款支用期末查核結

果並參閱期末查核初審報告、查核委員查核紀錄表，審查全數通過，未

來請申請單位依委員建議精進並執行。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主席結論：非常感謝各位擔查核委員，讓這次的這個審查提案可以順利的

通過並進行，再次感謝各位蒞臨。 

捌、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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